
第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
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低
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贪污、索贿、受贿、
行贿、介绍贿赂、挪用公款
的；

（二）利用工作之便为本
人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的；

（三）在公务活动或者工
作中接受礼金、各种有价证
券、支付凭证的；

（四）利用知悉或者掌握
的内幕信息谋取利益的；

（五）用公款旅游或者变
相用公款旅游的；

（六）违反国家规定，从
事、参与营利性活动或者兼
任职务领取报酬的；

（七）其他违反廉洁从业
纪律的行为。

有前款第（一）项规定行
为的，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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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五条 党和
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
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
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
取利益，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
告处分；情节较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
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
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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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三 条 有
贪污、索贿、受贿、行
贿、介绍贿赂、挪用公
款、利用职务之便为自
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
违反廉政纪律行为的，
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
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
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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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海口市纪委监察局严肃查处了市、区
两级教育系统的系列腐败案件。

海口市教育局原调研员曾纪宁，海南华侨中
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王继源，海南华侨中学原
党委委员、副校长史昌涛，美兰区原区委委员、区
教育局原党委副书记、局长谢式文，海南职工秀
英子弟学校原校长张建平等 5 人，在校园工程
建设、食堂发包、校服、图书和多媒体教学设备采
购、教师调动、学生入学、合作办学等多项工作
中，非法多次收受工程承建商、食堂承包商、图书
供应商、校服供应商、合作办学方等人巨额贿赂，
并为上述人员提供支持和帮助。

海口市纪检监察机关对上述案件动真格、严
办案，5人先后被给予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
相关违法犯罪线索和问题已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 陈实

海口纪检监察部门查处教育系统一系列腐
败案件，维护了杏坛圣洁，体现了反腐“无禁
区”和“零容忍”的坚决态度，令人拍手称快。

教书育人，自古就是一项崇高和神圣的事
业，它肩负着树立正确价值观，培育人才的重
任。如果对教育领域的腐败不加遏制，任其蔓
延泛滥，不仅危害教育事业，损害教育工作者良
好形象，更会给价值观念塑造期的青少年带来
逆示范，对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深远危害。也
正因如此，有学者将教育腐败视为危害最长远、
最令人痛心的腐败。

拿海口查处的这些教育贪腐案来说，涉及
校园的建设，教师的调动以及学生的入学、校
服、书本和饮食等方方面面，自然会给在校学生
带来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严惩教育腐败，坚
决刹住教育领域的贪腐之风，是法治的彰显、正
义的回归，可谓顺民意、得民心。

在笔者看来，要铲除教育系统腐败，根本还
在于坚持依法治教。坚持依法治教，既要依法
严惩教育行业内的各式“蛀虫”，不遗漏、不姑
息、不护短、不手软，让贪腐者受到党纪国法的
严厉制裁，也要根除教育“潜规则”，整治教育
领域内的各种不正之风，形成良好的教风学风，
还要在教育系统内形成科学合理的权力制约机
制。

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全面深化教育改革，进
一步推进信息公开，完善教育监督和监管机制，
严格人事和财经纪律，对项目建设、设备采购、
人员调动和学生录取等都严格按程序依法进
行。在这一过程中，要重点关注贪腐案件易发、
高发领域，倒查制度，倒追责任，实行“一案双
查”。

只有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才能将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里，让试图寻租者没有空间。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张谯星
实习生 潘媚

海口市教育系统一年内发生多起
腐败案件，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办案人员，对案
情进行深入剖析。案件背后深层原
因，发人深省。

权力过大+诱惑巨大

分析5个案件的当事人时不难发
现，他们都是在某个领域有着绝对决定
权的“一把手”，有的是局长，有的是校
长，或分管学校后勤的副校长，在教学以
外的事务性管理中常常可以“一个人说
了算”，因此，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有
着巨大的空间。

“有句话说，‘绝对的权力必然导
致绝对的腐败！’因为一个人可以说了
算的事情，权力太自由，缺乏外在的约
束和监督，面对诱惑，很难把控。”海口
市纪委监察局办案人员表示，这也是
当前教育系统管理所存在的一个较普
遍的问题。

对此，海口市纪委监察局办案人员

介绍，曾纪宁原是海南华侨中学校长，他
所收受的贿赂多是在他任职校长时发生
的；海南华侨中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王
继源也同样如此，在从副校长升为正校
长“一把手”后的一年时间内，收受贿赂
100多万元。

当然，在当前“人情社会”风气的影
响下，由于“一把手”的权力过大，喜欢寻
找关系、找门路的人也会主动找上门，如
果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进行约束，想要
当事人拒绝诱惑恐怕也难。

海口市纪委监察局一线办案人员
说，在接触案件当事人的过程中，曾有当
事人感慨，“一把手”特权赋予的“权力”
所面对的诱惑太大，光靠自律很容易迷
失自己。

利益驱动+侥幸心理

记者注意到，除当事人都具有高
度集中的权力外，该5起腐败案还有一
个共性，就是所涉及领域都是产生利
润较为丰厚的领域，例如工程建设、食
堂发包、校服、图书和多媒体教学设备
采购等。

“毫无疑问，利润丰厚的环节有着更

大的收受贿赂的空间，易滋生腐败。”
海口市纪委监察局办案人员介绍，原
海南华侨中学校长曾纪宁今年将满60
岁，他在教师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干了
近30年，一步一步上升为校长，他在提
升教育教学质量方面和为教育事业的
辛苦付出得到了许多人的肯定，可惜，
最终还是没有经受住利益的诱惑，多
次利用校园维修、设备采购等工程项
目，收受他人“好处费”，最终走向了一
条不归路，令人惋惜。

此外，侥幸心理也是多位当事人
放松警惕的重要原因。美兰区教育局
原党委副书记、局长谢式文便是这样
一个典型。早在两年前，原秀英区教
育局局长方小川因贪腐问题被纪检部
门调查的时候，谢式文便已知有被检
举揭发的可能，但还存有侥幸心理，继
续大肆收受贿赂，最终也落入纪检机
关的视线里。

事实上，不论是曾纪宁、王继源、
史昌涛、谢式文，还是张建平，他们都
曾在教育工作的岗位上挥洒过汗水，
贡献过自己的力量，然而令人遗憾的
是，他们都被利益之心所蒙蔽，逐一落
马，令许多曾经一起共事过的人们讶

异并惋惜。

监管缺失+机制漏洞

“海口教育系统相继发生多起腐
败案件，暴露出监管缺失和在体制机
制方面存在诸多漏洞等问题。”海口市
纪委监察局相关负责人认为，探究教
育系统腐败的根本原因，最主要的还
是没有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督机制，监
管乏力。

针对连续出现的多起腐败案例，海
口市教育局从立规矩、明责任、严管理和
强监督四个方面入手，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海口市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海口市教育系统已召开了
党风廉政建设大会，提倡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该局针对
学校招生、基建工程、招标采购、后勤服
务等关键环节，建立健全制度，构建廉
政风险防控体系，目前已出台18项相关
制度。

该局还联合海口市纪委、市监察局
在全市教育系统开展了廉洁从业及违规
收受红包商业回扣清退工作和专项治理

“小金库”工作，配合市纪委查处违规发

放职工福利、公款旅游等案件，8名责任
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此外，海口市教
育局还与各区教育局、直属学校签订《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书》、《治理教育乱收费
工作责任书》等，加强监督检查、强化责
任追究，并联合海口市纪委、市监察局在
全市教育系统开展违规收受红包商业回
扣清退工作和专项治理“小金库”工作，
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相关制度，健全体制，
构筑拒腐防变制度防线等。

据介绍，当前学校实行校长负责
制，校长只对上级主管机关单位负责，
局长亦是如此。“当权力不受监督，利
己之心就会恶性膨胀，利用职权聚敛
不义之财。”海口市纪委监察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必须强化监督管理，削减职
权，建议校长由民主选举产生，使其
行政权力受严格限制，防止产生腐败
行为。

此外，还有相关负责人建议，需强化
舆论引导和宣传教育，提高领导干部防
腐拒变的能力，与此同时，应强化班子成
员互相监督的管理机制，让“身边人”进
行有效的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防
患于未然，营造自律廉洁的良好社会风
气。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

校园工程建设、设备采购、学生入学等多项工作中前“腐”后继

海口连查教育系统系列贪腐案

坚持依法治教
铲除教育腐败

海口教育系统连发多起腐败案件引发深思——

灵魂导师为何丧失了灵魂

受贿5万余元

张建平
获刑3年

只要动了以权谋私的念头，不管
受贿数额有多少，都会受到严惩。
从教以来，张建平在担任校长后开
始“拿钱为人办事”。虽然受贿仅5
万余元，张建平仍然受到了党纪和
国法的惩罚。

2008至2012年，海口市某小学
和海南某学校多次向海口市某服装
有限公司订制学生校服。该厂法人
代表林某为感谢张建平的支持和帮
助，送给张建平人民币现金共计
1.04万元。

2009至2013年，海口市某小学
和海南某学校多次通过海南省某书店
原业务统计员蒙某购买学生寒暑假作
业、生字抄写本等教学材料。蒙某为
感谢张建平的支持和帮助，送给张建
平人民币现金共计2.42万元。

2013年8月，张建平帮忙办理了
5名孩子就读海口市某学校的入学手
续。该5名孩子的亲属陈某、蔡某、赵
某和王某等4人，为感谢张建平的帮
助，送给张建平人民币现金共计8000
元。

经查，2004至2013年，张建平在
担任海口市第三十三小学、海南职工
秀英子弟学校校长期间，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在订购学生校服和教学材料、
办理教师调动和学生入学事宜过程
中，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人民币现金共
计5.08万元。

2014年2月20日，张建平将赃款
人民币现金 5.08 万元上缴检察机
关。9月29日，其因犯受贿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

受贿112万元

谢式文
获刑11年

教育是民生大事，教育局长肩
上的担子本该是沉甸甸的。而谢式
文在担任美兰区教育局局长期间，
却利用职务之便，把手伸向了多所
学校的工程建设、设备采购、校服订
购等，最终得到了党纪和国法的严
惩。

2011年，陈某挂靠多家建筑公
司承建了多所海口市中小学工程项
目。陈某为感谢谢式文在工程招投
标、工程款拨付等方面提供的支持
和帮助，送给谢式文人民币现金共
计35万元。

2011年，王某挂靠多家建筑公司
承建了某教学楼加固工程、某小学教
学楼工程。王某为感谢谢式文在工程
招投标、工程款拨付等方面提供支持
和帮助，送给谢式文人民币现金共计
18万元。

2011年，陈某挂靠某公司承建了
某小学教学楼重建、加固工程和某小
学教学楼重建工程。陈某为感谢谢式
文在工程招投标、工程款拨付等方面
提供支持和帮助，送给谢式文人民币
现金共计16万元。

经查，2010年至2014年，谢式文
在担任美兰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局
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美兰区多所
中小学教学楼、食堂工程建设、多媒体
教学设备采购、学生校服订购等工作
中，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人民币现金共
计112万元。

2014年12月24日，谢式文因犯
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
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
民币30万元。

受贿70余万元

史昌涛
被“双开”

“总务处主任”，在贪腐分子眼
里，不再是学校里的“芝麻官”。 史
昌涛大学毕业后一直从教，直到担任

“总务处主任”后，他的人生轨迹开始
急转弯。

2005至2006年，为了感谢史昌
涛在其承建海口市某中学高中部新
校址前期场地平整、旧教学楼拆运、
配电房项目等工程过程中提供的支
持和帮助，周某送给史昌涛人民币现
金10多万元。

2010 至 2012 年，曾某为了与
史昌涛搞好关系并感谢史昌涛在
其与某中学签订延长食堂承包经
营期限合同过程中提供的支持和
帮助，送给史昌涛人民币现金10多
万元。

2011 至 2013 年，陈某为了感
谢史昌涛在其承建某中学初中部
教学楼、宿舍楼内外墙涂料维修、
高中部综合楼、南教学楼内墙涂料
维修、体育馆、小礼堂装修等工程
施工监督、工程款拨付过程中提供
的支持和帮助，送给史昌涛人民币
现金数十万元。

经查，2005年至2013年，史昌涛
先后担任海口市第一中学总务处主
任、海南华侨中学副校长期间，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在校园工程建设、食堂发
包等工作中，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人民
币现金70余万元。

2014年7月2日，史昌涛因涉嫌
受贿罪被依法逮捕。7月14日，其被
免去海南华侨中学党委委员、副校长
职务。目前该案已提起公诉，法院正
在审理中。

受贿200余万元

王继源
被“双开”

与曾纪宁一样，王继源也是一名“老
教育人”。 1980年2月参加工作后，他
先后在江苏省吴县浒关中学、吴县中学、
海口实验中学、海南华侨中学工作。案
发前，王继源为海南华侨中学校长、党委
副书记。“升官”后，王继源也走上了与曾
纪宁类似的以权谋私、违纪违法之路。

2005至 2006年，梁某为了感谢
王继源在其承建的某中学教学区工程
以及运动场土建、配电房等工程中提
供的帮助和支持，先后多次送给王继
源人民币现金十多万元。

2011年 11月，王某为了感谢王
继源在办理其女儿到中学任教事宜中
提供的帮助和支持，送给王继源人民
币现金数万元。

2013年，陈某为了感谢王继源在
其承建某中学高中部体育馆吸音修
缮、初中部教学楼外墙维修等工程中
提供的帮助和支持，先后4次送给王
继源人民币现金共计数十万元。

经查，从2004至2014年，王继源
在担任海口实验中学总务处主任和海
南华侨中学副校长、校长期间，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在校园工程建设、教学设
施设备采购、食堂发包、教师调动、学
生入学等多项工作中，先后多次非法
收受人民币现金200余万元。

2014年6月至10月，王继源将人
民币现金共计75万元上缴检察机关；向
行贿人吴某某等7人退还人民币现金共
计78万元。8月8日，王继源被免去海
南华侨中学党委副书记职务。8月22
日，其被免去海南华侨中学校长职务。8
月27日，因涉嫌受贿罪被依法逮捕。目
前该案已提起公诉，法院正在审理中。

受贿346.2万元

曾纪宁
一审获刑10年

案发前，除了最后两年任职海口市
教育局调研员，曾纪宁一直在学校工作，
是“特级教师”。其中，他在海南华侨中
学任职长达30多年。从德育处主任到
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校长，30多年间，
曾纪宁成长为名校的掌舵人。然而，掌
权后，他却打起了以权谋私的主意，在学
校管理中大捞私利。

2007至2012年，曾纪宁帮助海南省
某建筑工程公司顺利承建了某中学住宅楼
工程。为感谢曾纪宁在合同签订、工程款
拨付等方面提供的帮助，该公司项目经理
詹某送给曾纪宁人民币现金共计15万元。

2009至2011年秋季招生时，陈某
每年均请托曾纪宁帮忙办理4名孩子就
读某中学事宜，曾纪宁表示同意并成功
办理了12名孩子入读某中学。事后，为
感谢曾纪宁的帮助，陈某送给曾纪宁人
民币共计30万元。

2010年6月，曾纪宁帮助海南某公
司签订教学设备采购合同。为感谢曾纪
宁在合同签订及支付货款等方面提供的
帮助，该公司股东陈某送给曾纪宁人民
币现金30万元。

经查，2003年至2012年，曾纪宁先
后担任海南华侨中学副校长、校长期间，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校园工程建设、食
堂发包、校服图书和多媒体教学设备采
购、教师调动、学生入学、合作办学等多
项工作中，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人民币现
金共计346.2万元、美元现金0.3万元。

案发后，曾纪宁主动上缴部分赃
款。2014年12月30日，曾纪宁因犯受
贿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
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40万元。

快评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李佳飞 通讯员 钟建 谢丁强 陈克江 符岩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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